
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休學、轉學、放棄學籍 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
 

學  號 
 

班  別 
 

家長簽章 
 

地址 
    

 

連絡電話  中途離校系統填報: 

□是，已上中離系統填報 
□否，未上中離系統填報 

□其他(理由：     )            
   

導師簽章: 
  

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

實施要點(一) 中途離校學生：指有下列情形之一

之學校學生： 

１、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 

    上，包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十 

    七條第二項視為休學之學生。 

２、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休學學生。 

申請類別 □休學□放棄學籍□轉學 

申請理由 

□因病      □志趣不合  

□經濟困難  □改變環境 

□遷居      □家長調職 

□其他(理由：     ) 

備  註 

＊休轉學須經家長同意。 
＊請於三日內完成申請手續，並將學生證送回教務處註冊組。 

＊逾期未辦理完成以放棄學籍論。 

敬  會 

科主任  輔導室  

學務主任  圖書館  

生活輔導組  設備組  

訓育組  出納組  

健康中心  員生社  

承辦人員  

校  長  註冊組長  

教務主任  


